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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立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立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立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

《《《《 仲 裁 條 例 》仲 裁 條 例 》仲 裁 條 例 》仲 裁 條 例 》 (第第第第 3 4 1 章章章章 )第第第第 2 GG 條 修 訂 建 議條 修 訂 建 議條 修 訂 建 議條 修 訂 建 議

引 言引 言引 言引 言

本 文 件 的 目 的 ， 是 就 業 內 人 士 建 議 修 訂 《 仲 裁 條 例 》 ( 第 3 4 1

章 )第 2 G G 條 以 便 清 晰 訂 明 條 文 同 樣 適 用 於 在 香 港 或 以 外 地 區 作 出 的 裁

決 一 事 ， 告 知 委 員 會 政 府 的 意 見 。

背 景背 景背 景背 景

2 . 第 2 G G 條 在 1 9 9 7 年 6 月 實 施 之 前 ， 條 文 的 前 身 第 2 H 條 容

許 在 香 港 或 以 外 地 區 作 出 的 裁 決 ， 在 取 得 前 高 等 法 院 的 許 可 後 ， 循 簡

易 程 序 在 港 強 制 執 行 ， 以 代 替 普 通 法 下 通 過 訴 訟 強 制 執 行 的 方 法 。 普

遍 認 為 第 2 G G 條 具 有 相 同 的 效 用 ， 直 至 范 達 理 法 官 在 1 9 9 8 年 裁 定 該

條 文 僅 適 用 於 在 香 港 作 出 的 裁 決 1。

3 . 在 本 年 初 政 府 對 《 仲 裁 條 例 》 作 出 新 近 修 訂 時 ， 有 建 議 修 訂 第

2 G G 條 ， 使 在 非 《 承 認 及 執 行 外 國 仲 裁 裁 決 紐 約 公 約 》 ( 1 9 5 8 年 )成 員 國

的 國 家 或 地 區  ( 例 如 阿 爾 巴 尼 亞 、 巴 西 、 伊 拉 克 、 紐 芬 蘭 和 台 灣 ) 作 出

的 裁 決 ， 在 取 得 高 等 法 院 原 訟 法 庭 的 許 可 後 ， 可 以 在 香 港 循 簡 易 程 序 強

制 執 行 2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五豐行  訴  ABC (1998)  1  HKC 213。

2 根據條例第 42(1)條的規定，公約裁決可依據條例第 2GG 條循簡易程序強制執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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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政 府 同 意 ， 經 研 究 終 審 法 院 就 在 港 強 制 執 行 台 灣 法 院 發 出 的 破

產 令 一 案 的 裁 決 後 3， 會 跟 進 修 訂 建 議 。 終 審 法 院 在 2 0 0 0 年 1 月 2 7 日

作 出 該 項 裁 決 。

建 議建 議建 議建 議

5 . 我 們 同 意 ， 在 第 2 G G 條 取 代 第 2 H 條 時 ， 顯 然 並 無 意 圖 改 變 條

文 的 效 用 ， 即 令 香 港 或 香 港 以 外 地 區 作 出 的 裁 決 可 以 在 香 港 循 簡 易 程

序 強 制 執 行 。

6 . 最 近 ， 終 審 法 院 裁 定 台 灣 法 院 一 項 破 產 令 可 以 在 香 港 強 制 執

行 ， 因 為 該 命 令 只 涉 及 與 訟 各 方 的 私 人 權 利 ， 而 不 是 為 台 灣 政 府 的 利

益 而 發 出 的 。 判 決 依 循 下 述 普 通 法 原 則 ： 一 個 ( 在 法 律 上 或 事 實 上 不 被

承 認 ) 政 府 的 個 別 作 為 ， 若 涉 及 私 人 權 利 ， 及 與 公 共 政 策 不 相 違 背 的 情

況 下 ， 本 地 法 院 可 以 基 於 公 正 原 則 和 常 理 ， 及 為 維 護 法 紀 起 見 ， 承 認

有 關 作 為 。

7 . 鑑 於 上 述 情 況 ， 我 們 建 議 修 訂 第 2 G G 條 —

( a )  確 認 條 文 適 用 於 香 港 或 香 港 以 外 地 區 作 出 的 裁 決 ； 以 及

( b )  列 明 法 院 決 定 是 否 准 許 循 簡 易 程 序 強 制 執 行 台 灣 裁 決 時

應 該 考 慮 的 因 素 ( 包 括 上 述 終 審 法 院 判 決 突 顯 的 考 慮 因

素 ， 例 如 ： 需 要 保 障 的 利 益 是 否 私 人 利 益 、 強 制 執 行 裁

決 是 否 符 合 公 正 原 則 和 常 理 、 維 護 法 紀 的 需 要 和 公 共 政 策

等 )。

前 瞻前 瞻前 瞻前 瞻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Chen Li  Hung 及其他人  訴  T ing Lei  Miao 及其他人 (FACV No.2 o f 1999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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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在 諮 詢 本 地 的 法 律 及 仲 裁 專 業 團 體 後 ， 上 述 建 議 或 會 列 入 下 一

條 《 成 文 法 (雜 項 規 定 )條 例 草 案 》 。 我 們 正 安 排 在 下 一 個 立 法 會 會 期 提

交 上 述 條 例 草 案 。

律 政 司

2 0 0 0 年 3 月










